	建设单位
	广州珠钢码头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广州珠钢码头有限公司建设项目

	项目地址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基路9号

	项目性质
	现有企业□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

	项目联系人
	资先生

	公示信息类别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项目设置有两个5000吨级通用件杂货泊位，根据穗港局【2015】22号文，同意码头按照核准的限定条件减载靠泊1万吨级散（杂）货船，码头长320m，堆场占地面积22048m2，主要进行螺纹钢、卷钢等钢材以及砂石装卸，钢材装卸量为350万吨/年，砂石装卸量为10万吨/年。

	现场调查人员
	饶望冬、文明
	调查时间
	2022.5.19
	陪同人
	资先生

	[bookmark: _GoBack]检测人员
	甄嘉城、陈锦贤、潘海燕
	检测时间
	2022.5.26~28
	陪同人
	资先生

	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生产工艺过程中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锰及其化合物、氮氧化合物、其他粉尘、砂轮磨尘、矽尘、电焊烟尘、噪声、高温、振动、紫外线、工频电磁场，经检测，各岗位所检职业病危害因素均低于接触限值。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本项目试运行期间职业病防护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在正常生产过程中，采取了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对策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因此，该项目能够满足防护设施验收的条件。
建议：1）装卸车辆的门窗软连接密封条、滤尘器需定期进行保养。2）室外作业人员夏季易受环境高温影响，建议该公司制定合理的劳动休息制度，减少高温时段作业，增加休息时间，同时供给防暑降温清凉饮料等，并制定高温中暑现场处置方案，定期进行演练。3）建设项目在装卸规模、工艺或者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防护设施等发生变更时，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变更内容重新进行职业病危害评价。4）企业应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原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号）的要求建立各类职业卫生档案，各类职业卫生管理资料应及时整理归档。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细化砂石堆场的设置情况描述；2）完善防高温设施的分析与评价内容；3）专家提出的其他个人意见；
专家组同意修改后通过《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修改后的《控制效果评价报告》须经专家组长确认。



